
附註：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暨投（開）票所地點一覽表請參閱臺灣省苗栗縣第 9屆縣長選舉1 選舉公報。

臺灣省苗栗縣泰安鄉第２２屆村長選舉選舉公報

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，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
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。

候選人所填資料刊登，
臺灣省苗栗縣泰安鄉第22屆村長選舉，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(星期六)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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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 栗 縣 選 舉 委 員 會
泰安鄉選務作業中心 編印

八
卦

村
錦

水
村

大
興

村
清

安
村

中
興

村
梅

園
村

1

1

2

1

1

1

2

3

1

士
林

村
象

鼻
村 2

2

1

1

3

3

傅
學

祺

男

48
年
12
月
26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八卦國小

泰安國中

大湖農工

陸軍官校專
修班

八卦村第16、18

、20屆村長、現

任第21屆村長。

大湖農會會員代
表

苗栗縣農會會員

代表(現任)

泰安鄉村長聯誼
會18、21屆會長

1.推動原住民部落會議成立，爭取原住民公墓納骨

　塔、公園化。

2.爭取經費改善主要道路與農路。

3.加強旅外工作村民之連繫與服務。

第21屆泰安鄉
錦水村村長光

張

男

49
年
6
月
7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苗栗國中 為民服務

黃
文

煥

男

46
年
4
月
4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大湖農工畢 村長 為民服務

謝
清

亮

男

53
年
7
月
16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一、苗栗縣
立泰安國小

二、苗栗縣
立泰安國民
中學

三、臺灣省
立仁愛高級
農業職業學
校

苗栗縣泰安鄉大

興村21屆村長
本持初衷、為民服務。

梁
宏

義

男
45
年
10
月
28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省立大湖農
工

泰安鄉中興村第
20、21屆村長

為民服務

李
永

成

男

56
年
6
月
5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省立南投高
級中學

大湖國中

泰興國小

象鼻國小專職族
語老師

泰興國小文化指

導老師

泰興國小專職族
語老師

台中教育大學修
業期滿

為民服務

高
世

偉

男

68
年
2
月
16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泰安國中 無 秉著真誠的心為民服務

陳
福

星

男

54
年
12
月
9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卓蘭國小畢
業

泰安國中畢
業

現任：泰安山地
義勇警察隊副隊
長

傾聽村民心聲、貼心服務全村

鍾
建

成

男

57
年
11
月
5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樹德工專
苗栗縣泰安鄉梅
園村第16屆村長

為民服務

田
純

賢

男

51
年
5
月
28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 臺灣省立苗
栗高級中學
畢業

警察退休

象鼻部落會議
副主席

1.真誠、熱心、服務
2.做事要「快」：盡可能跑得快些，努力，凡事積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極。
　目標要「準」：明確的目標，不浪費時間。
　千萬不要耍狠：不搞鬥爭，必蒙天父的賜福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在積極、進取同時，持守住善良，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謙恭的心。

張
金

光

男

44
年
7
月
28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 台中道光
神學院

鄰長 11屆農會
代表

921地震大安部
落重建主委

象鼻國小家長會
長

象鼻社區發展協
會理事長

現任
努呼路瑪教會長
老

12屆大湖地區農
代

泰安互助社副理
事長

以耶穌基督的愛、盡心盡意盡力、為民服務。

楊
惠

福

男

61
年
3
月
25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花蓮國光商
工

21屆象鼻村長 全心全意為民服務

謝
國

文

男

65
年
8
月
27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國中畢業
苗栗縣第21屆泰

安鄉士林村村長
為民服務

黃
盛

哲

男

59
年
4
月
18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 省立南投仁
愛高農

士林國小家長會
長

泰安鄉果樹產銷

班25班班長

苗栗原傳弓第一
屆理事長

熱心為村民服務
關懷弱勢及年長者
定期召開鄰長會議

楊
定

國

男

48
年
10
月
10
日

臺
灣

省
苗

栗
縣

無

一、苗栗縣
私立育民工
商機工科

二、台灣省
警察學校第
106期畢業

一、服務於苗栗
縣警察局大湖分

局各派出所永安
、大安、梅園、

中興等

二、國家公園雪
霸警察隊隊員、
現改為保七總隊
隊員。

一、愛心、熱心負責之態度為部落服務。
二、改變看好未來。

＊投票時請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
1.選前買票有企圖，選後當選必貪污。
2.選前受賄不是福，賄選人士必貪污。
3.選前如買票，選後撈鈔票。
4.檢舉賄選要勇敢，政治清明有期盼。
5.民主ㄟ頭家，選票嘸通賣。
6.鈔票換選票，肯定搞一票。
7.遵守選舉法令，宏揚法治精神。
8.踴躍投票，慎重圈選勿用私章。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：六、其他:(以下得換行編排)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候選人名單公告後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

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；當選後依第121條規

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:一、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。二、有第26條

或第27條第1項、第3項之情事。三、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。


